培训服务委托协议
甲方：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
乙方：北京艾森国瑞咨询有限公司
经甲乙双方充分沟通，特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《高净值客户金融产品营销技巧》之培训服务项目，订立此协议，该项目的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委托项目
课程主题：高净值客户金融产品营销技巧
上课日期：2017年12月2日
上课时间：9:00-12:00  14:00-17:00

上课人数：90
上课地点：北京
授课讲师：Susan老师
委托报酬
1 、培训费用：共计人民币  40,000  元，具体如下：
	课程名称
	授课老师
	课程长度
	上课时间
	价格

	《高净值客户金融产品营销技巧》
	Susan老师
	1天
	12月2日
	人民币40,000元


    费用包含：
课程设计
教材教案制作
教材印制
课前访谈与课后评估报告

讲师的往返差旅、住宿及授课期间的膳食费用
2、 其他费用：甲方需承担如下费用：
甲方学员住宿、交通、餐点、学习用品、奖品等
上课场地、布置、器材、设备等

付款方式：
支付方式：电汇
支付办法：乙方须提前向甲方开据正式的培训费发票，甲方收到发票后，须在课程结束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培训费用40,000元（大写肆万元整）。延误支付培训费用每日加收合同总金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。
汇款账号：110907752310201
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达广场支行
特约条款
合作原则：甲方需尽力提供乙方必要之行政支持、资料、调研、人员访谈、干部动员等协助，乙方需以客观、科学、合理、热情投入的原则尽心尽力为甲方服务，并确保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。
甲乙双方任一方若因各项因素，导致本合约服务无法依约如期进行，可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提出共同认可的方案。任何一方如果需要修改课程安排，需于课前10个工作日以书面通知对方，并需承担已经发生的差旅费用，以及为准备课程已经发生的费用。如果于10个工作日之内取消，需支付合同总金额的20％作为违约金，同时承担已经发生的教材印刷费用，差旅费用，以及其他为课程准备已发生的费用。
甲方保证培训课程不得擅自录音或录像。

乙方不得擅自泄露和传播甲方学员信息和内部资料。

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：本合约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和约束。双方在执行本合约过程中若有任何争议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将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经双方协商，本合同传真件有效。
本合约一式两份，经双方盖章后始生法律效力。双方各执一份以资信守。
	甲方：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
	乙方：北京艾森国瑞咨询有限公司


甲方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章
日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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